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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１ ９８０ 年 以来 ，
国务院 推行 中 央垂直 管理 改 革 ， 分析此项 改革 的 主 要 类 型 、 推行范 围 和 所 需条件 ， 可

以得 出 两个结论 。 第 一 ， 中 央垂直 管理不但具有 明 显 的选择性 ， 而且 ，
主 要集 中 于 与 国 家安全直接相 关 或 间 接

相关 的领域 ， 未能推行到 主要 与 民 生 紧 密 相 关 的全 国公共服务领域 。 第 二 ， 中 央政府对于集权 与 分权 的 考量 ，

首先表现 为 通过集权 以保障 国 家安全 的 需要 ； 其次 ， 也表现 为通过分权 以分散控 制 社会风险 以及协调 地方 经济

发展和地方社会管理 的 需要 。 因 此 ， 关 于选择性集权 的逻辑 ， 可 以 归结 为 中 央政府在 集权 以保 障 国 家安全 以及

分权 以控制 社会风险和协调地方工作 ，
这两者之 间进行权衡 、 折 中 和选择所形成 的逻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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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导论

传统中国的国家体制 ， 特征之一是权力集 中于中央 ， 事权分散在地方。

？ 此种特征在很大程度上延续到

了当代 。

一方面 ， 国家权力高度集中于中央政府 ， 中央政府对于全国各领域和各地区的所有事务 ， 均拥有最

高的领导权和最终的决定权 ； 另
一方面 ， 在公共事务治理上 ， 事权主要分散在地方 ， 地方政府承担了许多全

国性公共事务的治理责任 。

？ 这种体制特征有利于中央政府对国家实行集中统治和集中控制 ， 但是 ， 不利于管

理全国公共事务 ， 不能适应现代社会对于公共事务治理的要求 。 因此 ， 当代中 国治理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方

向 ， 是在全国公共事务上改变事权过于分散的治理方式 ， 将事权适当集中于中央政府 ， 实行中央垂直管理 。

所谓
“

中央垂直管理
”

， 是对于那些需要分散在地方办理的全国公共事务 ， 中央政府既设立主管部 门负

责统一管理 ， 同时 ，
还在地方设立直属的派出机构 ， 由这些派出机构在当地直接办理此类事务 ， 也就是建立

中央垂直管理的治理系统。 此种中央垂直管理又称
“

中央事权实体化
”

， 即改革 中央部门
“

机关化
”

的特征 ，

依据
“

哪一级政府事权就由哪一级政府执行
”

的原则 ， 中央事权由 中央部门及其派出机构直接负责和直接办

①所谓
“

事在四方 ， 要在中央 ，
圣人执要 ， 四方来效

”

， 即是指这种体制特征 。 参见 《韩非子 ？ 扬权 》 ，
王先慎撰 ： 《韩非子集解 》 ， 钟

哲点校 ， 北京 ： 中华书局 ，

２０ １ ６ 年
， 第 ４７ 页 。

② 周黎安 ： 《转型 中的地方政府 ： 官员激励与治理》 ， 上海 ： 格致出版社
，

２０ １７ 年 ， 第 ３２６
—

３２７ 页 ； 楼继伟 ： 《深化事权与支出责任改

革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 ， 《财政研究 》 ２０ １ ８ 年第 １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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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 朱光幕等表述为 ， 中央政府要组建 自 己的事权执行系统 ，

“

中央做就是 中央做 ， 别把地方扯进来
”

。

？ 郑

７欠年说中央政府在地方层面应有 自 己 的
“

腿
”

， 在地方政府之外 ， 建立 自 己 的治理系统 ， 把那些事关全国利

益的权力集中起来 ，
也是指中央垂直管理 。

？

然而 ， 考察 １ ９８０ 年以来国务院推行中央垂直管理改革的结果 ， 我们发现中央垂直管理的推行范围有一个

显著的特点 ： 它主要局限于两类全国公共事务 ，

一类是与国家安全直接相关的事务 ， 如海关事务 、 移民管理 、

中央银行业务 、 中央税收征管等 ；

一类是与 国家安全间接相关且其治理过程与治理民生能相对分开的事务 ，

如核安全监管 、 地震监测与预报 、 国家粮食储备等 。 换言之 ， 中央垂直管理难以推广到更广泛的 、 主要与 民

生紧密相关的全国公共服务领域 ， 如养老保险 、 城乡基本医疗保险 、 全国性食品安全监管等民生类全国公共

事务 ， 均不在推行范围之内 。 关于
“

与国家安全直接相关
”

和
“

间接相关
”

的含义 ， 我们在下文再作说明 ，

在此仅指出 ， 上述特点与欧美等国家构成明显反差 。 在欧美等国家 ，

“

中央垂直管理
”

或
“

中央事权实体化
”

是中央政府处理全国公共事务的通常做法 ， 不仅在海关 、 移民管理 、 中央税收征管等直接涉及国家安全的领

域付诸实施 ， 而且 ， 在民生类公共服务领域也广泛推行 。

④

对于上述中央垂直管理的特点 ， 我们借用学者们提出 的
“

选择性集权
”

作概括和描述 ， 但是 ， 关于此种
“

选择性集权
”

的特点和形成逻辑 ， 现有理论文献却未能揭示清楚 。

？ 关于选择性集权的逻辑 ， 学者们已经提

出 了两种理论观点 ， 这两种理论观点都不能解释上述中央垂直管理的特点 。

一种理论观点是依据经济学的多

任务委托一代理理论 ， 从多任务冲突的视角考察中央政府对于垂直管理和属地管理的选择逻辑 。

？ 在多任务

委托一代理理论中 ， 如果委托人 （ 中央政府 ） 需要代理人 （地方政府或中央部门 ） 完成多项任务 ， 并且多项

任务之间存在冲突 ， 那么 ， 委托人的最优策略就不是把多项任务交给同一个代理人 ， 而是采用任务分离策略 ，

把有冲突的任务分别交给不同的代理人 ，
以控制任务之间的冲突 。

？ 从这种理论视角 出发 ， 对于一项全国公共

事务 ， 中央政府是实行垂直管理还是属地管理 ， 取决于这一项公共事务与地方政府的工作 （ 如地方经济发

展 ） 的冲突程度 ， 如果冲突较大 ， 中央政府将采用垂直管理 ，
以便与地方工作分离开 ；

如果冲突较小 ， 则可

以采用属地管理 ， 便于与地方工作相协调 。

另
一种理论观点则强调公共事务治理涉及统治风险 ， 中央政府既需要提高治理效率 （ 包括降低治理成

本 ） ， 也需要降低统治风险 ， 然而 ， 这两者之间可能存在冲突 。 在这种情况下 ， 中央政府对于此种冲突的权

衡 ， 决定了 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选择。

？ 从这种观点出发 ， 曹正汉等把统治风险分解为来 自地方官的代理风

险和来 自 民众的社会风险 ， 指出在全国公共事务上 ，
上述冲突主要表现为集权以提高治理效率与分权以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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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家安全 与 中 央 垂直 管理

社会风险的冲突 ，
因此 ， 中央政府对于此种冲突的权衡 、 折中和选择 ， 才形成了集权与分权的选择逻辑 Ｄ

？ 以

此种理论观点为基础 ， 周天 肖在国有 自然资源管理领域引人
“

国家战略
”

这一个因素 ， 研究其对中央集权与

地方分权的影响 。 周天 肖指出 ， 中央政府关于
“

提高治理效率与控制社会风险
”

的权衡 ， 受到 自 然资源的战

略价值的影响 ， 对于那些战略价值较高的 自然资源 ， 中央政府倾向于采用垂直管理或集中控制 ，
以实现 中央

政府的战略 目标 。

？ 周天 肖 的观点隐含着把
“

国家安全
”

（ 国家战略 ） 的考量与
“

提高治理效率与控制社会风

险的权衡
”

结合起来 ， 以论述选择性集权的逻辑 ， 但是 ， 他未能全面考察国家安全与 中央垂直管理之间 的关

系 ， 也未能把他的观点推广到一般化的全国公共事务治理领域 。

上述两种理论观点均未揭示前述中央垂直管理的特点 ， 也难以解释其形成逻辑 。 多任务冲突的观点关注

任务之间 的冲突程度 ， 认为此种冲突是导致中央政府采用
“

任务分离策略
”

（ 即实行垂直管理 ） 的主要原因 。

我们将在下文指 出 ， 中央垂直管理的推行范围既有与地方经济发展相冲突的全 国公共事务 ， 也有与地方经济

发展不相冲突的事务 ， 这说明 中央政府是否采用
“

任务分离策略
”

， 不只是考虑任务之间的冲突程度 ， 还要

考虑与国家安全的相关性 。

“

提高治理效率与控制社会风险的权衡
”

的观点 ， 主要强调 中 央政府需要面对
“

集权以提高治理效率与分权以控制社会风险的冲突
”

， 也忽略了 国家安全的相关性对这种权衡的影响 。 下文

也将指出 ， 在那些与国家安全直接相关的领域 ， 中央政府优先考虑的是通过集权保障国家安全 ， 而对于分散

社会风险的考虑则居于次要地位 。 只有在与国家安全间接相关或不相关的领域 ， 中央政府才会把通过分权以

控制社会风险 ， 作为需要权衡的一个重要因素 ， 此种权衡也才能影响到集权与分权的选择结果 。 总之 ， 上述

两种理论观点都没有充分考虑全国公共事务与国家安全的相关性 ， 没有考虑这种相关性对集权与分权的影响 ，

因此 ， 对于中央垂直管理的特点和
“

选择性集权的逻辑
”

， 难以作出与经验事实相吻合的解释 。

本文的 目 的是以上述理论文献为基础 ， 引入国家安全这一个因素 ， 揭示 国家安全与 中央垂直管理的 内在

联系 ， 并尝试提炼选择性集权的逻辑 。 我们采用的方法是 ， 首先 ， 梳理 １ ９８０ 年以来中央垂直管理改革的主要

领域和改革结果 ，
区分出三种主要类型 ，

以界定中央垂直管理的推行范 围 ， 分析其与 国家安全的相关性和其

他特点 。 在此基础上 ， 进一步分析中央垂直管理和其他的集权方式所需具备的条件 ， 从 中提炼出具有一般意

义的选择性集权的逻辑 ， 为推进这一个领域的研究提供初步的经验归纳和理论阐述 。

二 、 中央垂直管理改革的三种类型

本文考察的 中央垂直管理改革 ， 大约始于 １９８０ 年 ， 是指中央政府 （ 主要是国务院 ） 及其下属主管部门通

过设立直属地方机构的方式 ， 在全国公共事务治理领域推行的 中央集权改革 。 因此 ， 在本文 中 ， 中央垂直管

理改革不包括在国家垄断经营领域 ， 国务院设立的专营机构及其垂直管理系统 （ 如 国家烟草专卖局及其烟草

专卖管理系统 ） ，
也不包括国务院直属 的 、 不承担公共行政管理职能的事业单位及其下属地方机构 （ 如 中 国

科学院系统 ） 。

分析 １ ９８０ 年以来国务院推行的中央垂直管理改革 ， 我们发现 ， 此项改革可分为三种类型 ， 并非每一种类

型都属于
“

中央垂直管理
”

。 第一种类型是在一项全国公共事务上 ， 国务院既设立中央主管部 门 ， 又在地方

设立直属的派出机构承担治理责任 ， 即建立中央垂直管理的治理系统 。 这是严格意义的 中央垂直管理 。 第二

种类型是既设立中央主管部门 ， 也设立下属地方机构承担治理责任 ， 但是 ， 地方机构实行 以 中 央部 门为主 、

与地方政府双重领导的管理体制 ， 即建立以 中央部门 为主 、 双重领导的治理系统 。 这是一种有所弱化的 、 较

弱意义的 中央垂直管理 。 第三种类型是中央部门在地方设立的派出机构是监察机构 ， 而非承担治理职责的治

理机构 ， 即建立中央垂直管理的监察系统 ， 简称
“

中央垂直监察
”

。 此种 中央垂直监察不同于全国公共事务

的中央垂直管理 ，
因为它仍然以地方分级管理为基础 ， 其主要职责是监督和考核地方政府履行公共事务的治

①曹正汉 、 周杰 ： 《社会风险与地方分权
——

中国食品安全监管实行地方分级管理的原因 》 ， 《社会学研究 》 ２０ １ ３ 年第 １ 期 ； 曹正汉 、

聂晶 、 张晓鸣 ： 《 中 国公共事务的集权与分权 ： 与国家治理的关系 》 ， 《学术月 刊 》 ２〇２０ 年第 ４ 期 ； 曹正汉 、 钟珮 、 聂晶 ： 《郡县制 国

家现代化 ： 中央政府如何扩大公共事务治理职能》 ， 《学术月 刊 》 ２０２ １ 年第 ９ 期 。
－

② 周天 肖 ： 《 国有 自然资源资产的央地分工治理研究——基于国家治理的视角 》 ， 《 自然资源学报 》 ２０２３ 年第 ９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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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责任 。 所以 ， 也有学者把此种中央垂直监察称为
“

督办性垂直管理＇①

虽然中央垂直管理改革有三种类型之分 ， 但是 ， 它们都集 中于与国家安全直接相关或间接相关的领域 。

所谓
“

与国家安全直接相关
”

， 是指一项全国公共事务 ， 其治理过程和治理结果对于保障国家安全有着显著

的直接影响 〇
“

与国家安全间接相关＇ 是指其治理过程和治理结果对于保障经济社会重大安全具有显著的直

接影响 ，
从而对国家安全也有明显的间接影响 。 这是三种类型的共同之处。

以下我们按上述三种类型分别考察中央垂直管理改革 ， 梳理三种类型的发生领域 ， 分析它们与 国家安全

的相关性 。

（

一

） 第
一种类型 的 中央垂直管理改革 ： 建立 中 央垂直管理的 治理 系统

１ ９８０ 年代初 ， 这类改革首先在海关、 外汇管理上推行 ， 此后逐渐扩展到 中央银行业务 、 中央税收征管 、

金融监管 、 海事管理 、 移民管理 、 能源监管 、 核安全监管等事务 ， 详见表 １ 和表 ２
。

表 １ 列出 了与国家安全直接相关的领域 ， 国务院下属部门在地方设立派出机构 ， 所建立的 中央垂直管理

的治理系统。

表 １１９８０
—

２０２３ 年国务院建立的中央垂直管理的治理系统 （ 与国家安全直接相关 ）

国务院部门
派出机构 派出机构的设立时间

与国家安全的相关性
分区域或按省份设立派出机构 在市 、 县设立的机构 （ 年份 ）

国家海关总署
在全国各省会和进出 口主要城

市设立 ４ １ 个直属海关

在直属海关之下 ， 按 口 岸

和城市设立若干海关
１ ９８０

年

监管进 出 口 贸 易 、 征

收关 税 、 查 缉 走 私 ，

维护国家主权和利益 ，

保障国家安全

国家移民管理局

（ 归公安部管理 ）

１ ． 在各省份或一省主要 出入境城市设立 出人境边防检查总

站 （ 共 ３３ 个总站 ） ， 由 国家移民局垂直管理

２ ． 在总站之下分 口岸设立边防检査站 ， 由各总站垂直管理

２００ １ 年 ， 各省公安总 队

改为公安部边 防局垂直

管理 ；

２０ １ ８ 年 ， 设立 国

家移 民管理局 ， 各省公

安边防总队改组为 国 家

移民管理局直属 的 出 人

境边防检查总站

对本 国公 民和外 国人

出人境实施管理 、 实

施边 防检查和边境地

区边防管理 ， 保障 国

家安全

国家税务总局

（
１ ９９４
—

２０ １ ８
年 ）

按省份设立直属 的省级国家税

务局

按市 、 县设立市级和县级

国家税务局 ， 由 省级国家

税务局垂直管理

１ ９９４
年

保障 中 央 政权 运 作 ，

保 障 中 央政府 的宏观

调控能力

中 国人民银行

按省 （ 自 治区 、 直辖市 ） 设立

省级分行 ； 在深圳 、 大连 、 宁

波 、 青岛 、 厦门设立计划单列

市分行

按迪 （市 ） 设立中心支行

１ ９９８ 年 ， 设立大区分行

和直 属 中 心支行 ；

２０２３

年撤销 大 区分行 ，
设立

省级分行和计划单列 市

分行

管理货 币 发行 ， 防范

金融风险 ， 防止通货

膨胀 ， 保 障 中 央政权

运作和 中央政府 的宏

观调控能力

国家外汇管理局

（ 归 中国人民银行

管理 ）

国家外汇管理局省级分局 （按

３ １ 个省 （ 区 、 市 ） 和 ５ 个计

划单列市分别设立

在部分地 （ 市 ） 设立市级

中 心 分 局 ， 在 部 分 县

（ 市 ） 设立支局

１ ９８０
—

１９８３ 年

管理 国 家 外 汇 储备 ，

监管外汇收支和资金

跨境流动 ， 保障 国家

的外汇收支安全

中华人民共和国

海事局 （ 归交通

运输部管理 ）

在沿海 １ ２ 个省 （ 直辖市 ） 和

深圳 、 连云港 、 长江设立直属

海事局

在有 关地 区 下 设若 干 海

事局
１ ９９８ ２０００

年

管理 海 上 交 通 安 全 ，

监管外籍船舶 ， 维护

国家主权和国家安全

国家统计局

在 ３ １ 个省 （ 区 、 市 ） 设立 国

家统计局调査总队 ， 实行垂直

管理

在各 省 的 地 （ 市 〉 和 县

（ 市 ） 设立直属 的调査队

２００５ 年 ， 国家统计局将

三支调査 队合并 ，
组建

各省 （ 区 、 市 ） 调 査 总

队
， 及其直属 的 市 、 县

级调査队

为 中央政府提供真实 、

准确的基本统计数据 ，

保障 中 央政府的宏观

调控能力

表 ２ 列出 了与国家安全间接相关的领域 ， 国务院下属部门在各地区建立的中央垂直管理的治理系统。

表 １ 和表 ２ 的差别 ， 主要体现为与 国家安全的相关性有别 。 表 １ 包括的全国公共事务 ， 通常与 国家安全

直接相关 ， 即其治理过程和治理结果对国家安全 （包括中央政权安全和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 ） 具有显著

的直接影响 。 如海关事务 、 移民管理、 海事管理等 ， 直接维护 国家主权和 国家安全 ； 中央银行业务 、 中央税

收征管 、 外汇管理 、 国家统计调查等 ， 直接保障中央政权运作 ， 或者保障中央政府对国家的管理能力和宏观

① 沈荣华 ： 《分权背景下的政府垂直管理 ： 模式和思路 》 ， 《 中国行政管理》 ２００９ 年第 ９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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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１９８０
－

２０２３ 年国务院建立的垂直管理的治理系统 （ 与国家安全间接相关 ）

国务院部门
派出机构

派出机构的设立时间 与国家安全的相关性
分区域或按省份设立派出机构 在市 、 县设立的机构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

总局 （ 原中国银行保

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省级监

管局 （按省份和计划单列市设

立 ）

按地 （ 市 ） 设立监管分局

１ ９９８ 年和 ２００３ 年 ， 先后

设立 中 国保监会和 中 国

银监会 ；

２０ １ ８ 年两大监

管机构合并 ；

２０２３ 年改

组为 国家金融监督 管理

总局及下属监管局

对锒行机构和保险机

构实行监管 ， 防范金

融风险 ， 组织 和协调

处置重大金融风险

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省级

证监局 （按省份和计划单列市

设立 ， 共设立 ３６ 个 ）

１ ９９８ 年

监管全 国证券市场和

期货市场 ， 防范 和处

置证券 、 基金 、 期 货

等领域的重大风险

国家能源局

（ 归 国家发展和

改革委员会管理 ）

分大区设立 ６ 个 区域监管局 ，

同时 ， 分省设立省级监管办公

室或业务办公室

２００３ 年 国 家 电力 监管委

员会分 ６ 大 区域设立 电

力监管局 ， 及省 级监管

办公室或业务办公室

２０ １ ３ 年国 家 电力 监管委

员会与国家能源局合并 ，

组建新 的 国 家 能 源 局 ，

下属机构相应更名

保障 电力运行安全和

能源供应安全

国家铁路局

（ 由交通运输部管理 ）

分区域设立 ７ 个监督管理局 （ 分别为沈阳 、 上海 、 武汉 、 成

都 、 西安 、 兰 州 、 广 州 铁路监督 管理局 ） 和 １ 个督察室

（ 北京铁路督察室 ）

２０ １ ３ 年国 务院将铁道部

分拆 ， 实 行政 企 分 开 ，

组建国家铁路局 ， 下设 ８

个区域铁路监督管理局

或督察室

保障铁路运输安全

中国民用航空局

（ 由交通运输部管理 ）

分区域设立 ７ 个地区管理局 ， 各地区管理局再在各省 （ 区 、

市 ） 和若干重要城市设立省级安全监督管理局 ， 实行垂直

管理

２００２ 年 ， 按政企分开原

则 ， 组建新 的 中 国 民 用

航空局 ， 为航空行业 的

监管机构 ， 下设地 区管

理局 和各个省级安全监

督管理办公室 （
２０ １０ 年

改为安全监督管理局 ）

保障民航运输安全

国家核安全局

（ 生态环境部管理 ）

分华北 、 华 东 、 华 南 、 西 北 、

西南 、 东北六大 区域 ，
设立 ６

个核与辐射安全监督站

１ ９８６ ２００６ 年 ， 国 家 核

安全局先后设立 ６ 个核

安全监督站 ；

２０ １０ 年改

为核与辐射安全监督站

负 责核与辐射安全的

监督管理 ， 保 障核 电

厂 等 核 设 施 的 运 行

安全

水利部

在长江 、 黄河 、 淮河 、 海 河 、

珠江 、 松辽 、 太湖设立水利委

员会 （或流域管理局 ）

在管辖流域的若干地区设

管理局

１ ９７９
—

１９９０
年 （

１ ９７９年

前 ，
已在长江黄河淮河

设立 管理机构 ， 但职能

和机构多变 ，

１ ９７９ 年 以

后稳定下来 ）

负责流域 内用水管理

和重大水利工程管理 ，

承担防洪抗旱应急管

理 ， 保障流域 内 经济

社会安全

调控能力 。 这些公共事务均与国家安全直接相关 。 表 ２ 包括的全国公共事务 ， 通常与 国家安全没有直接的关

系 ， 但是 ， 对于保障各个领域的经济社会重大安全有着显著的直接影响 。 如金融监管 ， 保障国家金融安全 ，

防范金融领域的重大风险 ； 能源安全监管 ， 保障国家能源供应安全和电力运行安全 ； 铁路运输安全监管和民

航安全监管 ， 防范运输领域的重大风险 ； 核安全监管 ， 防范核泄漏和核污染等重大风险 ， 等等 。 由于这些公

共事务直接保障经济社会各领域的重大安全 ， 从而对国家安全 （ 包括中央政权稳定 ） 也有显著的间接影响 ，

故与国家安全间接相关。

（
二

） 第二种类型 ： 建立 以 中 央部 门 为 主 、
双重领导的 治理 系统

中央垂直管理改革的第二种类型 ， 是建立以 中央部门为主 、 与地方政府双重领导的治理系统 （ 见表 ３
） 。

表 ３ 所包括的全国公共事务 ， 既有与国家安全直接相关的 ，
也有间接相关的 。 如 国家税收征管保障中央

政权运作 ， 邮政业务监管保障中央机要通信安全和邮政领域的 国家信息安全等 ， 均与 国家安全直接相关 。 地

震事务 、 气象事务 、 中央粮食储备事务等 ， 分别防御地震 、 气象灾害等重大 自 然灾害 ，
以及保障国家粮食安

全 ， 所以 ， 与国家安全间接相关 。 其中 ， 国家税收征管体制在 ２０ １ ８ 年以后有重大变化 。
２０ １ ８ 年之前 ， 中央税

收征管 由 国家税务总局负责 ， 实行垂直管理 ，
地方税收征管属地方公共事务 ， 由地方税务局负责 ， 主要归地

方政府管理 。 ２０ １ ８ 年以后 ， 国税系统与地税系统合并 ， 在省 、 市 、 县三级建立统一的 国家税收征管系统 ， 实

行以 国家税务总局为主 、 与省级政府双重领导的管理体制 ， 相当于把税收征管领域的全国公共事务和地方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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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１９８０
—

２０２３ 年国务院建立的以 中央部门为主 、 双重领导的治理系统

国务院部门 省级机构 市 、 县级机构 设立时间 主要职责

中 国 地震 局 （ 归

应急管理部管理 ）

省 （ 区 、 市 ） 地震局 １ ９８３
年

负责地震监测 和预报预警 ，
组织实

施防震减灾规划 ， 保障经济社会安

全和国家应对地质灾害的防御能力

中国气象局 省 （ 区 、 市 ） 气象局

地 （ 市 ）

级 和 县 级

气象局

１ ９ ８０ １ ９８３ 年

对重大灾 害性气象进行监 测 和 预

报 ， 提出 重大气象灾害 防御措施 ，

保障经济社会安全和 国家应对气象

灾害的防御能力

国家粮食和 物资

储备局 （ 归 国 家

发展 和 改革 委 员

会管理 ）

按省份设立 国家粮食

和物资储备局省级局

（ 共 ２６ 个 ）

１ ９９８
—

２０００ 年 ， 设立 国家粮食局 ，

负责 监 管 中 央 储 备 粮 。 ２０ １ ８ 年 ，

改组为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 及

其下 属各省级局 ， 监管 中 央储 备

粮 、 棉和其他物资

为应对重大灾害和突发性事件 ， 保

障国家粮食安 全 和 其他战 略物质

安全

国 家 邮政局 （ 归

麵运输部管理 ）

按省 （ 区 、 市 ） 设立

省级邮政管理局

按市 （ 地 ）

设 立 市 级

由 Ｐ 政 管

理局

２００５ 年 ， 邮政行业政企分开 ， 设

立国家邮政局及下属各级邮政管理

局 ， 为行业监管机构 ， 实行中央垂

直管理 。
２０ １ ２ 年调 整省级及 以下

邮政监管体制 ， 改为以国家邮政局

为主的双重领导的体制

监管邮政通信 ， 保障中央政府和地

方政府的机要通信安全 ， 保障邮政

通信领域的国家信息安全

国家税务总局

（
２０ １ ９ 年至今 ）

省级地方税务局并入

省级国家税务局

省 以 下 地

税 与 国 税

相应合并

２０ １ ８
年

保障中央政权运作 ， 保障 中央政府

的宏观调控能力和各级政府的运作

共事务都纳人以国家税务总局为主导的管理系统 。 然而 ， 这一变化并未改变国家税收征管与 国家安全的直接

相关性 ， 却弱化了 国家税收系统的垂直管理。 垂直管理有所弱化的原因不难理解 ， 因为统一的 国家税收征管

系统既需要保障中央政权运作 ，
也需要尽可能保障地方政府正常运转 ， 而征收难度却显著增大了 ， 所以 ， 需

要地方政府协助征税和参与征税管理工作 。

（
三

） 第三种类型 ： 建立 中 央垂直监察 系统

第三种类型是中央主管部门在地方设立督察或监察机构 ， 实行垂直管理 ， 目 的是督察或监察地方政府履

行某个领域的治理责任 。 表 ４ 列出 了
２０２３ 年国务院主要部门派驻地方的督察 （监察 ） 机构 ，

以及与国家安全

的相关性 。

？

表 ４２０２３ 年国务院下属部门设立的地方督察 （ 监察 ） 机构 （ 建立垂直监察系统 ）

国务院部门 派驻地方机构 设立时间 与国家安全的相关性

生态环境部

按区域设立督察局 （共 ６ 个 ，

分别 为 华北 、 华 东 、 华 南 、

西北 、 西南 、 东北督察局 ）

２００６
—

２００８ 年 ， 原环境保护总局分区域

设立 ６ 个环保督査 中心 ， 主要 以企业为

督查对象 。
２０ １ ７ 年 ， 督査 中心升格为督

察局 ， 主要督察地方政府

监督地方政府执行 国家环境法规和政

策 ， 保障生态环境安全 ， 防止发生重

大生态环境事故

自然资源部

分区域设立国家 自 然资源督

察局 （共 ９ 个 ， 分别设在北

京 、 沈 阳 、 上海 、 南京 、 济

南 、 广 州 、 武汉 、 成都 、 西

安 ）

２００６ 年 ， 国土资源部 向地方派驻 ９ 个 国

家土地督察局
２０ １ ８ 年 ， 国土资源部改组为 自然资源部 ，

国家土地督察局相应改为 国家 自 然资源

督察局

督察地方政府执行耕地保护法规和政

策 ， 保障粮食安全

督察地方政府实施 国土空 间规划 ， 落

实生态保护红线 ， 保障生态安全

国家林业和草原

局 （ 归 自 然 资

源部管理 ）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分区域设

立 １ ５ 个森林资源监督专员办

事处

１ ９ ８９
—

２０ １ １ 年 ，

１ ５ 个森林资源监督专员

办事处先后成立 ， 对重点林 区 的森林资

源实施监督 ；

２０ １ ８ 年 以后 ， 强化对地方

政府的监督职能

在森林 、 草原 、 湿地等生态 系统保护

上 ， 监督地方政府履行保护 职责 ， 保

障生态安全

国家矿山安全监

察 局 （ 归 应 急

管理部管理 ）

按省份设立 国家矿 山安全监

察局 省 级 局 （ 共 ２５ 个 ，
北

京 、 上 海 、 海 南 、 西 藏 不

设 ）

１ ９９９ 年 ， 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在相关省

份设立省级监察局 ， 主要监察大 中型煤

矿
；

２００５ 年以后 ， 转 向主要监察地方政

府 ；
２０２０ 年 ， 改组为 国家矿 山安全监察

局下属省级局 ， 主要监察地方政府

保障矿 山生产安全 ， 防止 发生煤矿 和

其他矿山重大安全事故

① 需要说明的是 ， 表 ４ 所考察的中央垂直监察系统 ， 是以特定领域的全国公共事务治理为 目标 ， 面向社会公众的诉求 ， 监察地方政府

履行治理责任 ，
因此

，
不包括国务院出于政府系统内部控制的需要 ， 在地方设立的 内控机构 。 如财政部在各省份和计划单列市设立

监管局 ， 审计署在地方设立特派员办事处 ， 都属于政府系统的 内控机构 ， 目 的是在税收管理 、 财政收支和经济管理等事务上 ， 加强

对地方政府的监督和控制 ， 包括加强对省级官员 的经济审计 ， 而非针对某项公共事务治理并面向社会公众的监察机构 ， 故未包括在

表 ４ 之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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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所包括的全国公共事务主要与国家安全间接相关 ，
通常没有显著的直接关系 。 如生态环境保护 ，

一

旦发生重大环境污染事件 ， 将严重威胁到某些地区的经济社会安全 ， 所以 ， 与国家安全间接相关 ， 但是 ， 通

常情况下 ， 此类污染事件对国家安全不构成直接威胁。 土地等 自然资源监管 、 森林草原监管 、 矿山安全监管

等也有类似特点 。 也就是说 ， 第三种类型不包括与 国家安全直接相关的全国公共事务 ， 这是区别于前两种类

型的一个重要特点 。

此外 ， 我们还需要说明一点 ， 在表 ４ 中 ， 中央垂直监察系统之设立 ， 并非一定是改革 的初始 目标 ， 也有

可能是改革发生变化的结果 。 这一种情况是指 ， 中央部门在地方设立的监察机构 ， 其初始职责主要是监督企

业和个人 ， 查处重大违法案件 ， 接近于中央垂直管理的治理系统 ； 但是 ， 后来逐渐发生职能变化 ， 转变为主

要监察地方政府 ， 成为中央垂直监察系统 。 生态环境部在全国设立的督察局 、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设立的监督

专员办事处 、 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设立的省级局 ， 都属于这种情况 。 以 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设立的各省级局

为例 ， 它们起源于 １ ９９９ 年原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设立的省级监察局 ， 其监察对象主要是大中型煤矿 ， 监督大

中型煤矿的安全生产工作 ， 查处违法行为 ， 查办重大事故 。
２００５ 年以后 ， 国务院调整煤矿安全监管体制 ， 改

为
“

国家监察 、 地方监管 、 企业负责
”

， 各省级监察局及其监察分局逐渐转 向主要监督市 、 县政府 。

？
２０２０ 年

以后 ， 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改组为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 ， 各省级局的主要职责明确定位为监察地方政府 ， 成

为中央垂直监察系统。

？ 这说明第三种改革类型之形成 ， 在大多数场合并非出于中央政府的初衷 ， 而是在改革

过程中 ， 因建立以 中央部门为主导的治理系统遇到了某种障碍 ， 才转变为 中央垂直监察系统 。 这种现象为我

们探讨中央垂直管理所需具备的条件 ， 提供了 比较对象 。

三 、 中央垂直管理的推行范围

依据中央垂直管理改革的三种类型 ， 我们可以基本划定 １ ９８０ 年以来中央垂直管理的推行范围 。

（

一

） 中 央垂直管理的推行范 围

中央垂直管理改革的第一种类型和第二种类型 ， 都是 由 中央部门或以 中央部门为主 ， 建立全国公共事务

的治理系统 ， 基本上实现了 中央垂直管理的 目标 。 但是 ， 第三种类型明显有别 ， 它不是以 中央部门为主建立

全国公共事务的治理系统 ， 而是建立中央垂直监察系统 。 所以 ， 我们把前两种类型所包括的范围视为 中央垂

直管理的推行范围 ， 第三种类型则不然 ， 它属于 中央垂直监察 ， 公共事务的治理责任仍然 由地方政府承担 。

因此 ， 依据中央垂直管理改革的结果 ， 我们得出以下结论 ：

第一 ， 中央垂直管理的推行范围 ，
主要是第

一种类型和第二种类型的改革范围 ， 即表 １
、 表 ２ 和表 ３ 所包

括的全国公共事务 。 其中 ， 表 １ 和表 ２ 是严格意义的 中央垂直管理的推行范围 ， 表 ３ 是较弱意义的 中央垂直

管理的推行范围 。

第二 ，
此种中央垂直管理的推行范围有一个显著特点 ， 它集中于与国家安全直接相关或间接相关的领域 ，

而那些主要与民生紧密相关的全国公共事务 ， 则被排除在外 。

（
二

） 来 自 中央与地方财政支 出 比重的证据

为了说明上述中央垂直管理的推行范围是基本准确 的 ， 我们再考察中央与地方财政支出 比重 ， 提供进一

步的证据 。

中央垂直管理反映到财政支出上 ， 表现为其对应的支出项 目上中央本级支出所 占 比重较大 ， 地方支出 比

重较小 。 因此 ， 依据 ２０２２ 年分项 目列 出 的 中央与地方财政支出 比重 ， 我们可以推断中央政府主要承担了哪些

全国公共事务的治理责任 （见表 ５
） 。

①国务院办公厅 ： 《关于印发 〈 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主要职责 、 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 〉 的通知 》 ， 《 中华人民共和 国 国务院公报》

２００５ 年第 １ ３ 期 。

② 中共中央办公厅 、 国务院办公厅 ： 《关于印发 〈 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职能配置 、 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 〉 的通知 》 ， 国家矿山安全

监察局网站 ，

２０２０ 年 １ ２ 月 １ ０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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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５２０２２ 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 出及中央与地方所占 比重

支出项 目
中央本级支出 地方支出 中央与地方

金额 （亿元 ） 占 比 （
％

） 金额 （ 亿元 ） 占比 （
％

）
合计 （ 亿元 ）

—

、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１ ５７ ８ ． ５３ ７ ． ６ １ ９３００ ． ８７ ９２ ． ４ ２０８７９ ． ４０

其中 ：
１ ． 税收事务 ８７８ ． ６８ ４６ ． ２ １ ０２３ ． ９３ ５３ ． ８ １ ９０２ ． ６ １

２ ． 海关事务 ２２６ ． ６２ ８０ ． ２ ５５ ． ８５ １ ９ ． ８ ２８２ ． ４７

二 、 外交支出 ４８８ ． ８３ ９９ ． ７ １ ． ６０ ０ ． ３ ４９０ ． ４３

三 、 国防支出 １ ４４９９ ． ６３ ９８ ． ３ ２５２ ． ５９ １ ． ７ １４７５２ ． ２２

四 、 公共安全支出 １９６４ ． ６３ １ ３ ． ６ １ ２４５５ ． ５６ ８６ ． ４ １４４２０ ． １ ９

其中 ：
１ ． 武装警察部队 １４３ ８ ． ６９ ９８ ． ９ １ ５ ． ９ １ １ ．  １ １４５４ ． ６

２ ． 缉私警察 ２５ ． ０８ ９６ ． ７ ０ ． ８５ ３ ． ３ ２５ ． ９３

五 、 教育支出 １ ５２４ ． ２６ ３ ． ９ ３７９２３ ． ３３ ９６ ．  １ ３９４４７ ． ５９

六 、 科学技术支出 ３２ １ ５ ． ５２ ３２ ． １ ６８ １ ６ ． ５０ ６７ ． ９ １ ００３２ ． ０２

其中 ： 基础研究 ８ １ ２ ． ６２ ６ １ ． ０ ５ １ ９ ． ０５ ３９ ． ０ １ ３３ １ ． ６７

七 、 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１ ７３ ． ３２ ４ ． ４ ３７４０ ． ００ ９５ ． ６ ３９ １ ３ ． ３２

八 、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８３３ ． ２ １ ２ ． ３ ３５７７５ ． ９４ ９７ ． ７ ３６６０９ ． １ ５

九 、 卫生健康支出 ２２０ ． ５６ １ ． ０ ２２３ １ ６ ． １ ６ ９９ ． ０ ２２５ ３６ ． ７２

十 、 节能环保支出 １ ７６ ． ９６ ３ ． ３ ５２３５ ． ８４ ９６ ． ３ ５４ １ ２ ． ８０

其中 ： 能源事务管理 ７ １ ． ６９ ４８ ． ８ ７５ ． １２ ５ １ ． ２ １ ４６ ． ８ １

十一 、 城乡社区支出 ３ ． ２２ ０ ． ０ １ １ ９４２２ ． ００ １ ００ ． ０ １９４２５ ． ２２

十二 、 农林水支出 ２４９ ． ５５ １ ． １ ２２２５０ ． ２ １ ９ ８ ． ９ ２２４９９ ． ７６

十三 、 交通运输支出 ６３４ ． ７ １ ５ ． ３ １ １ ４０９ ． ３ ８ ９４ ． ７ １ ２０４４ ． ０９

其中 ：
１ ． 铁路运输 ４ １ １ ． ３７ ３２ ． ８ ８４３ ． ８８ ６７ ． ２ １ ２５５ ． ２５

２ ． 邮政业支出 ７ ． ６６ ５３ ． ３ ６ ． ７２ ４６ ． ７ １４ ． ３ ８

３ ． 民用航空运输 ３０ ． ７０ １ ００ ０ ０ ３０ ． ７０

４ ． 海事管理 ４３ ． ８２ ７５ ． ５ １ ４ ． ２０ ２４ ． ５ ５８ ． ０２

十四 、 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支出 ３５ １ ． ４ １ ４ ． ７ ７０５ ８ ． ４０ ９５ ． ３ ７４０９ ． ８ １

十五 、 商业服务业等支出 ３３ ． ９６ １ ． ９ １ ７９７ ． ７６ ９ ８ ． １ １ ８３ １ ． ７２

十六 、 金融支出 ４２２ ． ７６ ２８ ． ９ １ ０３９ ． ８２ ７ １ ． １ １４６２ ． ５８

其中 ：
１ ． 金融部门行政支出 ６０ ． ４７ １ ００ ０ ０ ６０ ． ４７

２ ？ 金融部门监管支出 ５ ． ４２ １ ００ ０ ０ ５ ． ４２

十七 、 援助其他地区支出 —

４ １ ７ ． ９２ ４ １７ ． ９２

十／Ｉ 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 ２５９ ． ０６ １ ０ ． ６ ２ １ ９３ ． ８０ ８９ ． ４ ２４５２ ． ８６

其中 ： 气象事务 １ ６９ ． ３９ ６３ ． ４ ９７ ． ５８ ３６ ． ６ ２６６ ． ９７

十九 、 住房保障支出 ６ １ ７ ． ４５ ８ ． ２ ６８８ １ ． ２９ ９ １ ． ８ ７４９８ ． ７４

二十 、 粮油物资储备支出 １ １ ６９ ． ３４ ６２ ． ８ ７２２ ． ９４ ３ ８ ． ２ １ ８９２ ． ２８

其中 ： 粮油储备 ７８２ ． ５７ ８５ ． ２ １ ３５ ． ８７ １ ４ ． ８ ９ １ ８ ． ４４

二十一 、 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 ４２３ ． ５０ １ ８ ． ９ １ ８２ １ ． ７６ ８ １ ． １ ２２４５ ． ２６

其中 ：
１ ． 矿山安全 １ ３ ． ０ １ ３２ ． ５ ２７ ．  １ ５ ６７ ． ５ ４０ ．  １ ６

２ ． 地震事务 ２５ ． ７８ ５３ ． ７ ２２ ． ２ １ ４６ ． ３ ４７ ． ９９

资料来源 ： 引 自 财政部 ： 《 ２０２２ 年全 国
一般公共预算支 出 决算表》 《 ２０２２ 年 中 夬本级支 出 决算表》 《 ２０２２ 年地方一般公共预算 支 出 决算

表 》 ，
财政部 网站 ，

２０２３ 年 ７ 月 １ ４ 曰 。

表 ５ 分二十一个大类支出项 目列 出 了 
２０２２ 年中央与地方财政支出情况。 其中 ， 同

一个支 出项 目 常常既包

含全国公共事务 ， 也包含地方公共事务 。 例如 ， 在粮油物资储备支出 中 ， 包含中央粮油物资储备支出 和地方

粮油物资储备支出 ， 这两种支出混合在一起 ， 财政部公布的数据未作明确区分 。 不过 ， 相对而言 ， 中央本级

支出主要用于该项 目包含的全国公共事务支出 ， 地方支出既用于地方公共事务 ， 也可能有相当一部分用于全

国公共事务。 因此 ， 中央本级支出 比重的高低 ， 大致反映了在一个项 目上中央政府承担全国公共事务的治理

责任的大小 。 为此 ， 我们设定一项近似的判断标准 ： 在一个支出项 目上 ， 如果中央本级支出 比重达到 （ 或接

近于达到 ）
５０％

， 就可以认为该项 目所包含的全国公共事务的治理责任主要 由 中央政府承担 。

？

① 这一项判断标准隐含着假定在一个支出项 目上 ， 既有全国公共事务支出 ，
也有地方公共事务支出 ， 而且地方公共事务支出 占了相当

的 比例 。 在这一假设之下 ， 如果中央本级支出 比重达到 （ 或接近于达到 ）
５０％

， 就意味着该项 目 的全国公共事务支出主要 由 中央本

级财政承担 ， 所以 ， 其治理责任也主要 由 中央政府承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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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上述判断标准 ， 按大类支 出项 目 划分 ， 表 ５ 有 ３ 个大类项 目
——外交 （

９９ ． ７％
） 、 国 防 （

９８ ． ３％
） 、

粮油物资储备 （
６２ ． ８％

） ， 中央本级支出 比重超过了
５０％

， 可以认为其治理责任主要 由 中央政府承担 （其中 ，

外交和国防未列入国务院垂直管理改革的范围 ） 。 当然 ， 在其余十八个大类项 目 中 ， 还有若干细分项 目 ， 中央

本级支出所占 比重达到 （或接近于达到 ）
５０％

。 这样的细分项 目共有 １４ 项 ， 分别列于各大类项 目之下 ， 包括

税收事务 （
４６ ． ２％

） 、 海 关事 务 （
８０ ． ２％

） 、 武装 警察 部 队 （
９８ ． ９％

） 、 缉私 警察 （
９６ ． ７％

） 、 基 础 研究

（
６ １ ． １％

） 、 能源 事 务 管 理 （
４８ ． ８％

） 、 核 与 辐 射安 全监 管 （
４ １％

） 、 邮 政业 （
５３ ． ３％

） 、 民 用 航 空 运 输

（
１ ００％

） 、 海事管理 （
７５ ． ５％

） 、 金融部门行政 （
１ ００％

） 、 金融部门监管 （
１ ００％

） 、 气象事务 （
６３ ． ４％

） 、 地震

事务 （
５３ ． ７％

） 等 。 这些细分项 目所包含的全国公共事务 ， 其治理责任也主要 由 中央政府承担 。

综合而言 ， 依据 ２０２２ 年中央与地方财政支出 比重数据 ， 我们推断有 ３ 个大类项 目 和 １４ 个细分项 目所包

含的全国公共事务 ， 其治理责任主要 由 中央政府承担 。 这一范围与前述中央垂直管理的推行范围基本相符 。

其中 ， 除外交和国防外 ， 只有两个项 目 与前述推行范 围不一致 。

一个项 目是科学技术支 出 的基础研究项 目 ，

表 ５ 显示 中央本级支出 比重为 ６ １ ． １％
， 但表 １

、 表 ２ 和表 ３ 均未包括在内 。 此项不一致的原因是 ， 基础科学研

究除了 由各大学承担外 ， 主要 由 中 国科学院及其下属各个研究所承担 。 中国科学院是国务院直属 的事业单位 ，

由于它不承担公共行政管理职责 ， 通常也不直接向社会公众提供公共服务 ， 所以 ， 未列人本文考察的 中央垂

直管理改革的范围 。 另
一个项 目 是交通运输支出 的铁路运输 ， 中央本级支 出 比重是 ３２ ． ８％

， 显著低于 ５０％
，

但是 ， 铁路运输监管是 由 国家铁路局垂直管理 ， 属于中央垂直管理的范围 。 这一项不一致的原因是 ， 在财政

部公布的交通运输支出项 目 中 ， 我们找不到与铁路运输监管准确对应的细分项 目 ， 而
“

铁路运输
”

项 目包含

地方支出较大的地方铁路路网建设支出 ，
因此 ， 其支出 比重不能准确反映铁路运输监管事务的责任分配。

表 ５ 还显示 ， 在那些民生类支出项 目上 ， 中央本级支出 比重都非常低 。 按大类项 目分 ， 教育支出 ３ ． ９％
、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２ ． ３％
、 卫生健康支出 １ ． ０％

、 节能环保支出 ３ ．３％
、 城乡社区支 出 ０ ． ０ １％

、 农林水支 出

１ ． １％
、 商业服务业等支出 １ ． ９％等等 ， 中央本级支出 比重之低 ， 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这说明 ， 这些大类项 目

所包含的为数众多的全国公共事务 ， 其财政支出主要列为地方支出 ， 其治理责任也主要 由地方政府承担。 这

就在财政支出上确认 ， 那些与 民生紧密相关的全国公共事务 ，
主要 由地方政府负责管理 ， 不在中央垂直管理

的范围之内 。 因此 ，

２０２２ 年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总额高达 ９６９４ １ ．８２ 亿元 ， 其中 ， 共同事权转移支付和专项转

移支付合计为 ４４ １９０ ． ２ 亿元 ， 这两类转移支付主要用于资助地方政府承担民生类全国公共事务的治理责任 。

①

总之 ， 通过考察中央与地方财政支出 比重 ， 进
一步确认前述中央垂直管理的推行范围是基本准确的 ， 它

主要集中于与 国家安全直接相关或间接相关的领域 ， 迄今为止 ， 未能扩展到与民生紧密相关的公共服务领域。

四 、 选择性集权的逻辑

前述中央垂直管理改革的三种类型和中央垂直管理的推行范围 ， 为我们探讨选择性集权的逻辑提供了经

验依据 。 不过 ， 在作此种探讨之前 ， 我们还需要比较三种改革类型各 自 的特点和所需条件 ； 在此基础上 ， 再

分析中央政府如何作选择 ， 从中可以提炼出何种选择逻辑 。

（

一

） 中 央垂直管理改革 的三种类型之比较

三种改革类型都涉及以 中央部门为主导设立地方机构 ， 但是 ， 却形成了三种不同 的治理系统。 其原因是

什么 ？ 为了 回答这个问题 ， 我们需要对三种改革类型所包括的全国公共事务作更细致的 比较分析 ， 分析它们

之间某些关键性的差别 ， 这些差别可 以帮助我们认识不同 的治理系统之形成需要具备何种条件 。 我们发现 ，

这些差别主要表现在全国公共事务的三个维度上 ， 分别为与 国家安全的相关性 、 与地方工作的关系 、 以及与

治民的关系 。 其中 ， 第一个维度已在上文详述 ， 在此仅作简要概括 ， 另外两个维度将在下文着重论述。

① 例如 ， 在共同事权转移支付中 ， 基本养老金转移支付 ９２７７ ． ６２ 亿元 ， 城乡居 民基本医疗保险补助 ３７０４ ． ７６ 亿元 ， 困难群众救助补助

１ ６ １ ６ ． ８ ３ 亿元 ， 农业生产发展资金 ２３００ ．  １ ７ 亿元 ， 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 １ ８８ １ ． ７０ 亿元 ，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补助资金 ６８４ ． ５０ 亿元 。 在

专项转移支付中 ， 重大传染病防控经费 ２０３ ． ７９ 亿元 ， 大气污染防治资金 ３ ３０ ． ００ 亿元 ， 水污染防治资金 ２３７ ． ００ 亿元等等 。 引 自财政

部 ： 《 ２０２２ 年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决算表》 ，
财政部网站 ，

２０２３ 年 ７ 月 １４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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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 与 国 家安全 的相 关 性 。

三种改革类型所包括的全国公共事务 ， 均与国家安全直接相关或间接相关 ， 这是它们的共同之处 。 相异

之处是 ， 第一种类型和第二种类型既包括与 国家安全直接相关的事务 ， 也包括间接相关的事务 ； 但是 ， 第三

种类型只包括与 国家安全间接相关的事务 。 对于这一差别所包含的意义 ， 下文再论述 。

２ ． 与地方 工作 的关 系 。

所谓
“

与地方工作的关系
”

， 是指一项全国公共事务 ， 其治理过程与地方政府从事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管

理等工作能否分开进行 。 如果其治理过程与地方经济发展或地方社会管理不能分开 ， 或难以分开 ， 意味着此

项全国公共事务需要与地方工作相协调 。 我们把此种关系简称
“

需要与地方工作相协调
”

。 反之 ， 如果其治

理过程与地方经济发展和地方社会管理能相对分开 ， 或者需要相对分开 ， 意味着此项全国公共事务无需与地

方工作相协调 ， 简称
“

无需与地方工作相协调
”

。

从与地方工作的关系来看 ， 第一种类型所包括的全国公共事务 ， 原则上都与地方工作能相对分开 ， 或者

需要相对分开 ， 因此 ， 无需与地方工作相协调 。 如海关事务主要在特别设立的海关 口岸和海关监管区进行 ，

民航安全监管主要在空中航路 、 航班和机场进行 ， 核安全监管主要在核电站 、 核设施及其周边区域进行 ， 等

等 ， 这些事务通常与地方政府的工作能相对分开 。 不过 ， 在第一种类型 中 ，
也有少数事务与地方政府的工作

密切相关 ， 但是 ， 其治理过程却要求排除地方政府干扰 ， 因此 ， 需要与地方工作相对分开 。 如中央银行业务 ，

主要职责是管理货币发行 、 控制信贷规模 、 防止通货膨胀 ， 在处理与地方政府的关系上 ， 要求保持央行的独

立性 ， 排除地方政府对货币发行和信贷投放的干扰 ， 所以需要与地方工作分开 。 又如 ， 金融监管与地方经济

发展密切相关 ， 但是 ， 其主要职责是防范金融风险 ， 查处非法金融活动 ， 包括监督地方政府的违规金融行为 ，

所以 ， 在这些事务上也要求与地方工作分开 ， 不应强调与地方工作相协调 。 这是第一种类型建立 中央垂直管

理的治理系统 ， 除了具备与国家安全的相关性条件之外 ， 还需要具备的一项补充条件 。

？

第二种类型有一个重要差别 ， 它所包括的全国公共事务 ， 通常与地方政府从事的经济发展或社会管理等

工作密切相关 ， 而且 ， 也需要与地方工作相协调 。 如地震监测和防震减灾 ， 涉及地方社会管理和社会稳定 ，

需要与地方政府的应急管理和维护社会稳定的工作相协调 。 又如 中央粮食储备事务 ， 需要与地方政府负责的

地方粮食生产和粮食市场管理等工作相协调 。 再如 ， 邮政行业发展和监管 ， 涉及地方经济的一个重要产

业决递业的发展 ， 而且也需要得到地方政府协助和合作 ， 特别是在邮政网点布局和基础设施建设上 ， 需

要与地方政府的城乡建设规划 、 土地用途规划 、 产业发展规划等相协调 。 由 于此种原因 ， 第二种类型所建立

的是以 中央部门为主 、 双重领导的治理系统 ， 而非严格意义的 中央垂直管理 。
２０ １ ８ 年以后 ， 国家税务总局所

属的各省级税务局 ， 由 中央垂直管理改为以 中央部门为主的双重领导体制 ， 其原因也是国税系统与地税系统

合并之后 ， 统一征收各种繁杂的地方税和社会保险费 ， 征管难度大增 ， 需要得到地方政府协助 ， 也需要强调

税收征管与地方经济发展相协调 。

第三种类型与第二种类型相似 ， 它所包括的全国公共事务 ， 通常与地方经济发展和地方社会管理密切相

关 ， 需要与地方工作相协调 。 如生态环境保护 ， 与地方经济发展密切相关 ， 也需要与地方社会管理相结合 ，

故需要与地方工作相协调 。 自然资源管理 、 矿山安全监管等 ， 也有类似的特点 。 第三种类型与第二种类型的

差别 ， 主要表现在与治民的关系上 ， 下文再述。

３ ． 与 治 民 的关 系 。

所谓
“

与治民的关系
”

， 是指一项公共事务的治理过程是否 同时涉及对普通民众的管理和控制 。 如果其

① 在这一项条件上 ， 国家税务总局负责的 中央税收征管 ， 似乎是
一个例外 。 中央税收征管需要考虑对地方经济发展的影响 ，

所以 ， 在

一定程度上说 ， 需要与地方政府的产业政策 、 招商引资政策等相协调 。 不过 ， 这
一个例外不应过分强调 ， 这有两个原因 。

一个原因

是 ， 中央税收征管既需要考虑对地方经济发展的影响 ， 也需要监督和约束地方政府 ， 防止地方政府帮助企业偷税漏税 ， 或者违规减

免企业税收 。 另一个原因是 ， 在一定程度上说 ， 中央税收征管与地方经济发展的协调 ， 可 以通过 自 愿合作的机制来实现。 因为地方

经济发展有利于中央税收征管 ， 因此 ， 派驻地方的国家税务机构也有激励培植地方税源 ， 帮助企业发展 。 此种 自 愿合作的机制 ， 即

使实行中央垂直管理 ， 也有助于中央征税与地方经济发展相协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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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过程需要同时对普通民众实施管理和控制 ， 那就意味着与治民不能分开或难以分开 ， 我们把此种关系简

称
“

与治民不能分开
”

或
“

难以分开
”

。 反之 ， 如果其治理过程无需对普通民众实施管理和控制 ， 意味着与

治民能相对分开 ， 简称
“

与治民能相对分开
”

。 对于与治民不能分开的全国公共事务 ， 中央政府若要实行垂

直管理 ， 就需要同时管理和控制普通 民众 、 处理与 民众的冲突 。 这意味着 ， 在这一项全国公共事务治理上 ，

中央政府不能利用地方政府分散治民和分散控制社会风险 ， 带来社会风险增大 ， 并且 向 中央政府集中 ， 这将

潜在地削弱 国家安全和中央政权的稳定性 。 因此 ， 与治民不能分开或难以分开 ， 是约束中央政府推行垂直管

理的一个重要因素 。 反过来说 ， 与治民能相对分开 ， 则是中央政府推行垂直管理的一个有利条件 。

从与治民的关系来看 ， 前两种类型所包括的全国公共事务 ， 既有与治民能相对分开的 ， 也有与治民难以

分开的 。 在第一种类型中 ， 人民银行业务 、 核安全监管 、 能源安全监管 、 铁路运输监管等 ， 通常不涉及对普

通民众的管理和控制 ， 属于与治民能相对分开的事务 ； 但是 ， 海关事务 、 移 民管理 、 中央税收征管等 ， 涉及

对企业和个人的某些行为的管理与控制 ， 就与治民难以分开 。 以海关事务为例 ， 它需要监管企业和个人的进出

口业务 ， 侦查 、 查缉企业和个人的走私活动 ， 这些事务与治民难以分开 。 又如中央税收征管 ， 需要监管企业和纳

税人的经济活动 ， 还需要查处偷税漏税行为 ， 所以 ， 也与治民难以分开 。 在第二种类型中 ， 地震监测与预报 、 气

象监测与预报 、 中央粮食储备等事务 ， 均与治民能相对瓶 但是 ， 国家税收征管则与治民难以脱

然而 ， 从与治民的关系来看 ， 前两种类型有一个重要特点 ， 即那些与治 民难以分开的事务 ， 同时也是与

国家安全直接相关的事务 ； 反过来说 ， 那些只是与 国家安全间接相关的事务 ， 通常也都与治 民能相对分开 ，

至少在主要的治理环节上与治民能分开。 如海关事务 、 移民管理 、 中央税收征管等 ， 虽然与治民难以分开 ，

但是 ， 与国家安全直接相关 ； 能源安全监管 、 铁路运输监管 、 核安全监管 、 地震监测与预报 、 中央粮食储备 、

长江黄河等流域水利管理等 ， 均与 国家安全间接相关 ， 同时 ， 与治民也能相对分开 。 这一个特点说明 ， 前两

种类型所包括的全国公共事务可分两类 ：

一类是与 国家安全直接相关 ， 此时 ， 与治 民能否分开就不重要了 ，

能分开或不能分开均可 ；

一类是与 国家安全间接相关 ， 此时 ， 其治理过程就需要与治民能相对分开 。 这一个

特点有助于认识中央垂直管理所需具备的条件 ， 也有助于我们把前两种改革类型与第三种类型区分开来 。

第三种类型有别于前两种类型之处 ， 是它所包括的全国公共事务 ， 既与 国家安全间接相关 ， 同时 ， 其治

理过程通常都涉及对民众的管理和控制 ， 因此 ， 与治 民难以分开 。 如生态环境保护 ， 需要监管企业和个人有

损生态环境的活动 ， 查处破坏生态系统和污染环境的违法行为 ； 自然资源管理 、 森林和草原监管 、 矿山安全监

管等也有相似的特点 ， 都涉及在某个领域对民众的管理和控制 ， 都与治民难以分开。 所以 ， 第三种类型所建立的

是中央垂直监察系统 ， 非中央垂直管理的治理系统 。 这一事实也从反面印证了 中央垂直管理所需的条件 。

当然 ，
上述两个维度

——

与地方工作的关系 以及与治民的关系 ， 彼此之间有一定的关联 ， 并非完全独立 。

例如 ，

一项全国公共事务 ， 如果其治理过程与治民难以分开 ， 那也意味着与地方政府承担的社会管理工作难

以分开 。 此时 ， 是否需要与地方工作相协调 ，
主要看其治理过程是否需要排除地方干扰 。 如果需要排除地方

干扰 ， 那么 ， 此项全国公共事务虽然与治民难以分开 ，
也不应要求与地方工作相协调 ， 所以仍属于

“

无需与

地方工作相协调
”

的事务 。 如果不需要排除地方干扰 ， 或者 ， 需要地方政府协助 ， 那么 ， 此项全国公共事务

治理就需要与地方工作相协调 ， 此时 ， 地方政府就有必要在一定程度上参与该项公共事务治理 。 因此 ， 虽然

这两个维度有一定的关联 ， 但是 ， 各 自关注的重点有差别 ， 属于两种不同的关系 。 与地方工作的关系 ， 侧重

于中央政府在治理一项全国公共事务上 ， 是否需要排除地方干扰 ， 是否需要考虑对地方经济发展和地方社会

管理的影响 ； 与治民的关系 ， 侧重于其治理过程在客观上能否与社会管理和社会控制相对分开 。

（
二

） 建立三种治理 系统所需 的条件

通过上述比较 ， 我们可以归纳 出三种改革类型所建立的 （ 或形成的 ） 治理系统 ， 各 自所需具备的条件 ，

或各 自适用的条件 。

第一种类型建立中央垂直管理的治理系统 ， 需要具备三项条件 ： 第一 ， 与 国家安全直接相关或间接相关 ；

第二 ， 公共事务治理过程与地方工作能相对分开 ， 或者需要相对分开 ， 因此 ， 无需强调与地方工作相协调 ；

第三 ， 如果只是与国家安全间接相关 ， 公共事务治理过程还需要与治民能相对分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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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种类型建立以 中央部门为主的 、 双重领导的治理系统 ，
也需要具备三项条件 ： 第一 ， 与 国家安全直

接相关或间接相关 ； 第二 ， 公共事务治理过程与地方工作难以分开 ， 需要得到地方政府协助和合作 ， 因此 ，

需要与地方工作相协调 ； 第三 ， 如果只是与国家安全间接相关 ， 其治理过程还需要与治民能相对分开 。

第三种类型建立中央垂直监察系统 ， 同时 ， 治理责任主要由地方政府承担 ， 其适用条件也有三项 ： 第一 ，

与国家安全间接相关 ； 第二 ， 公共事务治理过程与地方工作难以分开 ， 需要与地方工作相协调 ； 第三 ， 公共

事务治理过程与治民难以分开 ， 需要同时对普通民众实施管理和控制 。

（
三

） 中 央垂直管理的选择逻辑

以上归纳的三种治理系统所需的条件 ， 隐含着中央垂直管理的选择逻辑 。

首先 ， 对于一项全国公共事务 ， 中央政府考虑的首要因素是其与 国家安全的相关性 。 只有与 国家安全直

接相关或间接相关 ， 中央政府才考虑纳入中央垂直管理改革的范围 ，
也才可能推行中央垂直管理 。 这说明 ， 在

集权与分权的选择上 ， 中央政府考虑的首要 目标是保障国家安全和政权安全 ， 其次 ， 才考虑有关的效率 目标 。

其次 ，

一项全国公共事务 ， 如果与国家安全直接相关 ， 即使其治理过程与治 民难以分开 ， 中央政府也将

通过垂直管理保障国家安全 。 如果只是与国家安全间接相关 ， 中央政府是否实行垂直管理 ， 还需要考虑一个

因素 ， 即其治理过程与治民能否分开 。 如果与治民能相对分开 ， 中央政府将推行中央垂直管理 ； 如果与治 民

不能分开 ， 中央政府即使希望加强集权 ，
也不会在治理上推行中央垂直管理 ， 而是建立中央垂直监察系统 。

再次 ，

一项全国公共事务 ， 如果与国家安全直接相关 ， 或者与 国家安全间接相关且与治 民能相对分开 ，

中央政府是实行严格意义的 中央垂直管理 ， 还是实行较弱意义的 中央垂直管理 ， 取决于该项公共事务治理是

否需要与地方工作相协调 。 如果无需与地方工作相协调 ， 中央政府将实行严格意义的 中央垂直管理 ， 即建立

中央垂直管理的治理系统 ； 如果需要与地方工作相协调 ， 则实行较弱意义的 中央垂直管理 ， 即建立以 中央部

门为主 、 双重领导的治理系统 。

上述选择逻辑可以归纳成下表 （见表 ６
） 。

^

表 ６ 中央垂直管理的选择逻辑

所需条件 （ 或适用条件 ）

中央集权程度
与国家安全的相关性 与治民能否分开

是否需要与地方

工作相协调

形成的治理系统

严格意义的 与国家安全直接相关 能分开或不能分开均可 无需 中央垂直管理

中央垂直管理
中央垂直管理 与国家安全间接相关 能分开 无需 的治理系统

较弱意义的 与国家安全直接相关 能分开或不能分开均可 需要 中央部门为主 、

中央垂直管理 与国家安全间接相关 能倾 需要 双重领导的治理系统

中央垂直监察 与国家安全间接相关 不能分开 需要
中央垂直监察 、 中央统筹与

地方分级管理相结合

在表 ６ 中 ， 我们把中央垂直监察列为 比较对象 ， 是为了更清晰地说明 中央垂直管理所需具备的条件 ， 同

时 ， 也是为了说明如果不完全具备这些条件 ， 中央政府可能选择的一种集权方式 ， 即在监督和考核环节强化

中央集权 。 对于此种中央垂離察 ， 我们把它对应的治理系统概括为
“

中央垂直监察 、 中央统筹与地方分级

管理相结合
”

， 有必要作出解释 。 由于此种类型所包括的全国公共事务 ， 其治理过程与治民不能分开 ， 依据曹

正汉等学者的研究 ， 中央政府通常采用按治理环节分解的策略 ，
把其治理过程分解为若干治理环节 ， 其中 ，

与治民能分开的治理环节 由 中央统一管理或统筹 ， 与治民不能分开的治理环节实行地方分级管理。

？
因此 ， 中

央垂直监察常常与中央政府对部分治理环节的统筹管理相结合 ， 从而形成
“

中央垂直监察 、 中央统筹与地方

分级管理相结合
”

的治理系统 。

表 ６ 所概括的中央垂直管理的选择逻辑 ， 首先表现为 中央政府通过集权以保障国家安全的需要 ； 其次 ，

也表现为中央政府还要考虑分散控制社会风险 、 以及兼顾地方经济发展和地方社会管理的需要 。 这两种需要

① 曹正汉 、 聂晶 、 张晓鸣 ： 《 中国公共事务的集权与分权 ： 与 国家治理的关系 》 ， 《学术月 刊 》 ２０２０ 年第 ４ 期 ； 曹正汉 、 钟珮 、 聂晶 ：

《郡县制 国家现代化 ： 中央政府如何扩大公共事务治理职能 》 ， 《学术月 刊 》 ２０２ １ 年第 ９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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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常存在矛盾 ， 因此 ， 所谓
“

选择性集权
”

之选择 ，
乃是中央政府对于集权以保障国家安全与分权以控制社

会风险及协调地方工作 ， 这两者的权衡 、 折中和选择 。 此种权衡 、 折中和选择所形成的逻辑 ， 即是本文所论

述的
“

选择性集权的逻辑
”

。

五、 结论

本文揭示了当代中 国推行中央垂直管理所表现 出 的若干特点 ， 通过分析这些特点 ， 我们可以得出结论 ：

在全国公共事务上 ， 中央政府对于集权与分权的选择 ， 首先表现为通过集权保障国家安全 ； 其次 ， 也表现为

通过分权以分散控制社会风险 ， 以及协调地方经济发展和地方社会管理的关系 。 因此 ， 所谓
“

选择性集权的

逻辑
”

，
可以归纳为中央政府在集权以保障国家安全与分权以控制社会风险及协调地方工作 ， 这两者之间进行

权衡 、 折中和选择所形成的逻辑 。

上述结论说明 ， 关于全国公共事务的集权与分权 ，
无论是

“

多任务冲突
”

的观点 ， 还是
“

提高治理效率

与控制社会风险的权衡
”

的观点 ， 都需要作修正 ， 都需要把公共事务与 国家安全的相关性考虑进来 。 对于
“

多任务冲突
”

的观点来说 ， 中央政府是否采用
“

任务分离策略
”

， 不只是考虑任务之间的冲突程度 ， 还要考

虑与国家安全的相关性的强弱 ， 只有相关性较强 ， 才会考虑采用任务分离策略 ， 实行垂直管理 。 对于
“

提高

治理效率与控制社会风险的权衡
”

的观点来说 ， 中央政府如何做此种权衡 ，
也需要考虑与 国家安全的相关性 。

如果与国家安全直接相关 ， 中央政府将采用垂直管理优先保障国家安全 ， 当然 ， 垂直管理也有助于提高全国

公共事务的治理效率 ， 至于控制社会风险 ， 则不是此种场合中央政府关注的主要问题 。 只有在与 国家安全间

接相关或不相关的领域 ， 中央政府才会把分散控制社会风险纳人考量之中 ， 才涉及在提高治理效率与控制社

会风险之间如何做权衡的问题 。

此外 ， 本文的理论意义还可以作进一步引 申 。 显然 ， 优先保障国家安全 ， 是中央政府降低统治风险的一

种表现。 从这个角度来看 ， 本文的观点隐含着支持从统治风险的视角分析公共事务治理上 中央集权与地方分

权的方法 。 此种统治风险包括两个部分 ，

一是来 自地方政府 （ 或中央主管部门 ） 的代理风险 ，

一是来 自 民众

的社会风险 ， 因此 ， 降低统治风险需要同时控制代理风险和社会风险 。 然而 ， 在全国公共事务上 ， 控制代理

风险与控制社会风险常常相互矛盾 ， 原因是中央垂直管理能降低代理风险 ， 但是 ’ 不利于分散控制社会风险 ；

地方属地管理有利于控制社会风险 ， 但是 ， 增加了 中央政府的代理风险 。

？ 这意味着 ， 中央政府对于垂直管理

与属地管理的选择 ， 在很大程度上是关于降低代舰险与控制社会风险的权衡和选择 。 腿个意义上说 ， 本文所

揭示的选择性集权的逻辑也可以表述为 ： 在全国公共事务上 ， 中央政府通过垂直管理以降低代理风险 ，
以及通过

属地管理以控制社会风险 ， 这两者的权衡和选择 。 此种选择性集权的逻辑 ， 与曹正汉在国家治理上提出的
“

风险

论
”

， 从统治风险的视角分析国家治理上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关系 ， 在原则上是一致的 。

？ 这说明 ， 国家治理

上
“

风险论
”

的观点 ， 在很大程度上也可 以用于分析公共事务治理上垂直管理与属地管理的选择逻辑 。

上述分析表明 ， 从统治风险的视角来看 ， 本文的意义在于 ， 中央政府对于降低代理风险与控制社会风险

的权衡和选择 ， 受到公共事务与国家安全的相关性的影响 ， 从而补充了
“

风险论
”

运用于分析公共事务治理

时所遗漏的一个重要因素 。 具体而言 ，

“

与国家安全直接相关
”

意味着此类全国公共事务若由地方政府负责 ，

将给中央政府带来很高的代理风险 ， 直接影响到国家安全 ， 在此种情况下 ， 中央政府将采用垂直管理以降低

代理风险 ， 即使由此带来社会风险向 中央政府集中 ，
也在所不辞 。

“

与 国家安全间接相关
”

则意味着代理风

险虽然仍然较高 ， 但已有明显下降 ， 此时 ， 中央政府在降低代理风险和控制社会风险之间就需要有所兼顾 ，

兼顾的方式取决于此项全国公共事务与治民能否分开 。 如果能分开 ， 则实行垂直管理 ， 同时 ， 由地方政府负

责管理和控制 民众 ，
两者分开进行 ， 分别控制代理风险和社会风险 。 如果不能分开 ， 降低代理风险与控制社

①中央垂直管理能降低代理风险 ， 有两个原因 ：

一是相对于地方政府来说 ， 中央部 门受 中央政府直接控制 ， 而且 ， 中央政府也较易于

获得中央部门的信息 ；
二是中央部门的职责 比较单一 ， 中央政府较易于考核和监督 。

② 曹正汉 ： 《 中国上下分治的治理体制及其稳定机制 》 ， 《社会学研究 》 ２０ １ １ 年第 １ 期 ； 曹正汉 ： 《 中国的集权与分权 ： 风险论与历史证

据 》 ， 《社会 》 ２０ １ ７ 年第 ４ 期 ； 曹正汉 ： 《论郡县制国家的统与治 》 ， 《学术界 》 ２０２ １ 年第 ８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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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风险就存在冲突 ， 此时 ， 中央政府将采用折中策略 ， 由地方政府承担公共事务治理责任以控制社会风险 ，

同时 ， 建立垂直监察系统以控制地方政府的代理风险 。

（ 责任编辑 ：
王胜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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